
>高考试卷使用文章如何保护著作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3E_0D_0A_

0A_E9_AB_98_E8_80_83_c65_353772.htm 吉林市漫画家何平的

作品２００７年全国高考语文Ｉ卷命题作文中使用的漫画 文

章被高考试卷使用，既没有署名也无报酬，这在我国恢复高

考三十年历史中并不少见，央视记者胡某却对此较起了真儿

，从而引起了北京市首例因高考试卷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最

近，该案经过法院一审，胡先生得到起诉被驳回的结果。 背

景新闻 据《中国青年报 》１１月２９日消息，文章被高考试

卷使用，既没有署名也无报酬，是否侵犯著作权？日前，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央视记者胡某状告教育部考试中心侵

犯著作权一案，作出一审宣判，驳回了胡先生的起诉。 胡先

生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他起诉称，今年５月，他在互联网

上发现教育部考试中心在２００３年高考全国卷语文考卷的

现代文阅读第二大题中，引用了他的一篇文章《全球变暖目

前和未来的灾难》，此文继而又被多家出版社编辑至高考复

习书籍中出版发行。 胡先生认为，文章选入高考试卷，高考

后考试中心应该通知本人并予以署名。于是，他将教育部考

试中心告到了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２０００元。 根

据原告的证据和法院现场勘验的结果，法院认定胡先生是涉

案文章的作者。但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国家机关

在执行公务时，如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可不

经许可、不支付报酬。考试中心出高考试题的行为不属于商

业行为，因此在高考试卷的合理范围内使用著作权人作品，

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报酬。 针对教育部考试中心是否侵犯



原告修改权、署名权的问题，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虽以

保护作者利益为立法目的之一，但也将公共利益作为非常重

要的考量因素，从而在公共利益较著作权人利益明显重要时

，有条件地限制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以取得公共利益与私

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就修改权而言，因高考保密的严格要求

，事先征询相关作者的修改意见不具有可行性，高考命题者

可根据考试需要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增删，而不构成对原

告修改权的侵害。 就署名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

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

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由于高考时间紧张，考

生注意力有限，命题者出于避免考生浪费不必要的时间注意

无用信息等考虑，采取不署名的方式亦是适当的，且在国内

及国外的相关语言考试中，亦有语用性文章不署名的惯例。 

综上，法院认为，教育部考试中心在高考试卷中选用胡先生

的作品不构成侵权，但出于对著作权人的尊重，教育部考试

中心今后可考虑在高考结束后，以发函或致电形式对作者进

行相应的告知和感谢。 另据媒体报道，２００７年全国高考

语文Ｉ卷命题作文中使用漫画《摔了一跤》，未署名。９月

，吉林省吉林市漫画家何平以该漫画作者身份起诉教育部考

试中心侵权并要求赔偿。消息一出，立即受到漫画业内外的

广泛关注。１１月８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但未当庭宣判。 据相关报道整理 观点一 高考试卷使用文章不

应限制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 何向东（特邀主持人）：文章无

署名地被用于高考试卷，这在国内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胡某

以教育部考试中心侵权之名告上法庭，要求保护自己的著作



权，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在法院的判决中，认定高考试卷

使用文章的行为属于执行公务，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可

以不支付报酬。对此，该如何看？ 孙健（河南大成律师事务

所律师）：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

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从这个规定看，法院的判决是有法律依

据的。但是，通过这个案件，我觉得著作权法的规定，似乎

存在不足。 确实，在一些情况下，应当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

行必要的限制，比如就高考试卷来说，首先是出于试卷保密

的需要，要求使用文章时与著作权人一一进行联系是不可能

的。而且出高考试卷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被使用文章的著

作权人许可权有可能与之发生冲突，比如被使用文章的著作

权人可能会不同意其文章被使用，对其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却不应进行限制，因为

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利与出高考试卷的公共利益并不冲突，

为什么要限制呢？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

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这

样的目的下，其实更应当尊重和保护的是著作权人的权利。

即使是国家机关为了执行公务的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已

经发表的作品，也应当提倡尽可能地尊重著作权人的权利，

而现有的法律把选择权不加限制地交给使用者，并不利于对

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保护。 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确实

不是商业行为，也可能不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这并不是

可以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充足理由。这样规定的结果很



可能形成不尊重著作权人权利的后果，比如法律规定的是“

可以”，即支付报酬也可以，不支付报酬也可以，现在胡先

生却是“要”也“要”不来。 所以，就案论案，我认为，法

院判决高考试卷使用文章可以不支付报酬无可指责。但就法

律规定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有不足，值得探讨。 观点二 高考

试卷使用文章不署名做法不合法 何向东：对于胡先生及大多

数人来说，可能不会过多在意是否付酬，因为很多人可能会

认为自己的文章被高考试卷使用是一种荣誉，其更在意的是

高考试卷应当给自己署名。那么，该不该给著作权人署名呢

？ 孙健：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判决认为高考试卷使用文章可

以不署名，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

施条例》有规定；二是出于对考生的考虑；三是有惯例。对

此，我觉得值得商榷。 首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国家机关

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

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法律规

定的是“应当”而非“可以”，怎么能不署名呢？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使用他人作品的，应

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

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具体到高考试卷

中，我觉得如果出一首诗让考生答作者是谁、作品名称是什

么，可能属于“作品的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情形，

就胡先生的作品使用情况来看，似乎并不适用。 其次，判决

称不为作者署名是为了考生考虑，理由似乎也不充分。因为

有人统计，２００７年的全部１８套高考语文试卷中，也有

使用文章署名的情况，如北京卷标明“取材于吴伯凡《‘核



心竞争力’：福音与诅咒》”；重庆卷标明“节选自冯骥才

《民间艺术的当代变异》”；江西卷标明“转引自《新华文

摘》２００７／２，有删改，作者为凝石”；安徽卷标明作

者为金开诚；广东卷一篇文章标明作者为王生平，另一篇标

明“节选自［法国］多米尼克夏代尔《音乐与人生》”；山

东卷标明“新华社１９９７年８月３日电”，作者署名杨明

、马小林；宁夏、海南卷标明“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

第九章，有删节”等，这些考卷为什么给署名呢？ 再次，不

符合法律适用原则。不论国外的相关语言考试中是否有语用

性文章不署名的惯例，我国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是有法律依

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应对文章作者署名是

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本案关于署名权应当适用法律。虽然

我国高考试卷使用文章有不署名的习惯，但这种习惯并不合

法。法院以此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不妥当。 所以，在高考试

卷使用文章问题上，应当给作者署名是不该引起争议的。 观

点三 对高考试卷使用文章应当立法设规则 何向东：在我看来

，法院的判决不能说没道理，但如果是因为高考试卷使用文

章，胡先生的权利就一定要被限制，比如获得报酬权，我觉

得也不公允。为什么会这样呢？ 孙健：对于本案，其实还是

“打”出了我国的法律空白，这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 确实

，由于是出高考试卷，基于保密和为考生着想的原因，要求

考试中心与相关著作权人进行联系取得许可，在高考卷上为

著作权人署名等很困难。这时，对于著作权人来说，其个人

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对其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在高考卷中使用其已经发表的文章，

这都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因为是公共利益或



说是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的需要，高考试卷使用文章就可以不

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我觉得这并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

利，因为获取报酬并不是著作权人需要为公共利益或国家机

关执行公务需要而被克减的权利。很显然，著作权人获得报

酬并不影响公共利益或国家机关执行公务，为什么要将此权

利给“平衡”掉呢？ 而且，就署名权而言，出于对考生利益

的考虑，可能不适合在高考试卷中实现，但并不意味着不能

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事后救济”，比如可在高考结束后

，以公开说明或发函、致电相关著作权人等形式进行相应的

告知和感谢，这都是可以的。 其实，高考试卷使用文章行为

很类似编写出版教科书使用作品行为，我国对后者实行的是

法定许可制度，既有对著作权人的限制，也有对著作权人的

尊重。这就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为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

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

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

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

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

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我觉得，对于高考试卷使用文章

也需从法律上确立规则，其内容则要真正兼顾公共利益和著

作权人权利，既要讲限制，也要讲尊重。因为就从胡先生起

诉教育部考试中心这个案件来说，至少我觉得胡先生认为考

试中心在“高考后”应当通知本人并予以署名并不过分。而

且，既然在教科书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

作品等都需要支付报酬，那么，考试中心在高考试卷中使用

文章，可以不支付报酬，这就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更重要的



是，赋予著作权人这些权利并不会影响公共利益和国家机关

执行公务，法律不应该也没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对著作权人的

权利光限制不尊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